
— 1—

2301-440103-04-01-860705

广 州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文 件

穗发改投批〔2023〕219号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荔湾区龙溪泵站

升级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

市水务局：

送来《广州市水务局关于申请审批荔湾区龙溪泵站升级改造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穗水规计函〔2023〕111号）及相关

材料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一、根据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建设方案联审决策水务专

业委员会 2023年第十九次会议审议意见，原则同意实施荔湾区龙

溪泵站升级改造工程（项目代码：2301-440103-04-01-86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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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项目位于荔湾区大沙河北段入佛

山水道涌口。项目拟扩建排涝泵站 1座，新增设计流量为 14.5立

方米/秒；新建设备用房 1间，建筑面积 31.2平方米；按 200年

一遇洪（潮）标准提标加固水闸周边堤岸。

三、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3995万元，

其中：工程费 2976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67万元、预备费

352万元。根据《广州市城市建设维护工作市区分工调整方案》

出资原则，水闸部分建设资金由市财政出资，泵站部分建设资金

有市财政、荔湾区财政按 5:5比例出资。按此，本项目建设所需

资金由市财政出资 2257万元、荔湾区财政出资 1738万元。请按

限额设计要求开展后续初步设计和概算编制等工作。初步设计及

概算批复文件报送我委备案。

四、建设管理模式。项目由市水务局统筹，荔湾区水务局组

织实施。

五、建设工期。本项目建设工期为 15个月。

六、招标事项。本项目建安工程、勘察和设计必须采用委托

方式进行公开招标，监理费未达到必须公开招标规模，可不公开

招标（详见附件）。

七、本审批文件有效期 2年。有效期内完成下一阶段审批工

作的，本审批文件持续有效；有效期届满时未完成下一阶段审批

工作的，在有效期满前 3个月内向我委申请延期，未办理延期手

续的，本审批文件自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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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广州市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年 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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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州市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项目名称：荔湾区龙溪泵站升级改造工程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

招标项目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

招标方式
全部

招标

部分

招标

委托

招标

自行

招标

公开

招标

邀请

招标

建安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勘察 核准 核准 核准

设计 核准 核准 核准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等有关规定，本项目的建安工程、勘察、和

设计必须进行公开招标，监理费未达到必须公开招标规模，可不公开

招标。

审批部门盖章

2023年 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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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财政局、市统计局、荔湾区政府。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9月 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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